防灾科技学院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改革项目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调动研究生授课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开展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深化教学改革，形成科学合理、适应学科发展和创新型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的研究生课程教学体系。

第二条  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改革要能够针对目前研究生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示范效果显著，具有创新点和应用推广效果。

第二章  资助范围和申报条件

     第三条  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一）创建特色鲜明的学科前沿课程：将各学科科技前沿讲座形成文字成果及多媒体课件，用作参考资料或教材。

    （二）建设优质双语课程：引进国际优质课程、双语课程。

    （三）建立试题库、资料库和案例库：原则上在文、理科类专业中建设。

    （四）出版教材：通过课程建设逐渐形成具有我校特色的研究生教学用书，并出版。

     第四条  申报示范课程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 课程建设和改革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较好地体现现代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课程内容较好地反映本领域的前沿及发展趋势，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与本科生同类或相近课程知识要有显著区别；

    （二）课程主讲教师应具有博士学位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有三年以上的教学工作经验；科研能力较强，有比较突出的科研成果；教学水平高，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能力强；

（三）课程有一套完整的、较好体现培养目标要求的选用或自编教材（包括教材讲义、教学指导书、教学参考书和教学课件）；

（四）课程教学改革成效显著；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先进，促进学生自主性、研究性、探索性学习成效明显，促进学生培养创新思维、提高科研实践能力、激发创造力成效明显，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与综合素质提高成效明显；

    （五）实验（实践）型课程具有相应的良好实验条件和实践教学条件，正常开展实验实习、调查研究并取得较好效果；采用案例教学的形式，以师生研讨为辅，注重培养研究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六）课程教学手段先进，积极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多媒体教学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教学与网络教学资源开发建设成果丰富，积极创造条件使用外语或双语进行教学，具有实行课程开放的条件。

 第三章  申报与评审

第五条  由任课教师对照文件中的课程建设与改革内容，提出申请并经所在系（部）初审推荐后报学科与研究生处，在申报和推荐过程中要统筹兼顾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课程。

    第六条  由学科与研究生处组织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评选结果通过公示，无异议后由学院审批下达。

第四章  建设与管理

第七条  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改革项目实施的周期一般不超过2年。建设内容多或意义重大的，可以1年时间为单位，分期建设。建设期间由主管部门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
    第八条  每年秋季学期学科与研究生处将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进展情况、阶段性成果、经费使用情况、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工作计划等。项目负责人应撰写中期检查报告提交学科与研究生处。

    第九条  学科与研究生处组织专家组对中期检查报告进行评议，确定项目是否继续进行，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

    第十条  项目实施期满，学科与研究生处组织项目验收。对项目实施效果好的，推荐参加省级以上奖项评比；对建设未达预期效果的，专家组在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给出整改意见，在限定时间内继续建设，达到建设目标。

    第十一条  对完成建设计划、达到建设要求的研究生课程，优先推荐参加河北省或国家优秀研究生课程项目申报。

第五章  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第十二条  研究生课程建设经费由学院专项经费支出，获得立项的每门课程将创建专用账户，由研究生院统一拨款到各个账户上，专款专用。项目经费主要用于课程的建设和完善及课程开放所涉及的网上教学资源建设。

    第十三条  研究生课程建设经费采用分期拨款方式：课程启动初期，先划拨总金额的50%，中期检查合格后划拨50%。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科与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